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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6           证券简称：东方海洋          公告编号：2017-022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 2017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2017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以电话、

传真及邮件等形式通知全体监事，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

加监事 5 人，实际参加审议及表决监事 5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调整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7 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东

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等议案，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已就拟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事宜充分征求了员工的意见，本员工持

股计划设立后，拟委托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管理，并全额认购由华润深国投

信托有限公司设立的华润信托·东方海洋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劣后

级份额。 

鉴于该员工持股计划部分拟参与人员为公司控股股东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

限公司之实际控制人、大股东、董监高及其一致行动人，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与承诺，经慎重考虑，现调整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参与人员名单，该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不变，具体情况如下： 

调整前： 

二、本计划参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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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计划参与对象为上市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中层干部、核心及骨干员工，总人数不超过 300 人，其中，参加本计划的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共 14 人，认购总份额不超过 5522 万份，占

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比例为 32.48%，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 职务 持有份额（万元） 

占持股计

划的比例

（%） 

1 车轼 董事长、总经理 800 4.71 

2 李兴祥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大健康事业部总裁 
430 2.53 

3 李存明 董事 400 2.35 

4 赵玉山 董事 480 2.82 

5 战淑萍 董事、副总经理 400 2.35 

6 于德海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200 1.18 

7 车志远 
副总经理 

大健康事业部执行总裁 
400 2.35 

8 唐积玉 
副总经理 

海洋事业部总裁 
400 2.35 

9 于雁冰 财务总监 160 0.94 

10 于善福 监事会主席 240 1.41 

11 朱春生 监事 800 4.71 

12 马兆山 监事 400 2.35 

13 于克兴 监事 400 2.35 

14 曲善村 监事 12 0.07 

15 其他员工  11478 67.52 

 合计  17000 100 

调整后： 

二、本计划参与情况 

本计划参与对象为上市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中层干部、核心及骨干员工，总人数不超过 300 人，其中，参加本计划的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共 9 人，认购总份额不超过 3,442 万份，占

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比例为 20.25%，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 职务 持有份额（万元） 

占持股计

划的比例

（%） 

1 李兴祥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430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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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事业部总裁 

2 李存明 董事 400 2.35 

3 战淑萍 董事、副总经理 400 2.35 

4 于德海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200 1.18 

5 唐积玉 
副总经理 

海洋事业部总裁 
400 2.35 

6 朱春生 监事 800 4.71 

7 马兆山 监事 400 2.35 

8 于克兴 监事 400 2.35 

9 曲善村 监事 12 0.07 

10 其他员工  13558 79.75 

 合计  17000 100 

其他内容不变。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出的《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更新后）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审议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的程序和决策合法、有效，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

工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监事朱春生、于克兴、马兆山、曲善村回避表决，本议案有表决权人数

未达到公司监事会人数的 50%，监事会无法形成决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调整后的《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摘要》（更新后）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山东东方海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更新后），以及刊登在《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山

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摘要》（更新后）

（2017-026）。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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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 年 3 月 25 日 

 




